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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关于何红雨等同志

任免职的通知
二塘乡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经研究决定：
何红雨同志任象山区审计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唐娟同志任象山区南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，免去其象山区民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王军阳同志任象山区民政局副局长，免去其象山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蒋雪同志任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门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李璇同志任象山区二塘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，免去其象山区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秦永杰同志任象山区二塘乡乡村建设综合保障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李军林同志任象山区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彭瑶同志任象山区象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（退役军人服务站）主任（站长）（试用期一年）;

周晓艳同志任象山区南门街道便民服务中心（退役军人服务站）主任（站长）（试用期一年）;

刘强同志任象山区平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（退役军人服务站）主任（站长）（试用期一年）;

张旭同志任象山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;

免去俞德海同志的象山区南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;

免去黄小红同志的象山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职务;

免去周黎明同志的象山区二塘乡司法所所长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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